
规范传播权力：超级平台对新闻出版业的挑战与反垄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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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眼球经济时代，超级平台与传统新闻出版企业是在同一个争夺用户新闻注意力的相关市场上进行直

接竞争。 超级平台实施的新闻搭便车、不合理支付新闻信息使用费用、减少媒体多样性的并购等行为都有可能构

成反垄断法规制的逾矩行为。 相比欧盟的新闻出版者邻接权、澳大利亚的强制议价制等传播权力控制方案，反垄

断法具有反市场霸权、促进经济民主的独特功能。 应通过界定相关新闻注意力市场、对滥用传播权力行为进行类

型化分析、将媒体多样性纳入分类并购审查标准体系等举措，让反垄断法更好地维护新闻出版业竞争。
关键词：平台媒体；传播权力；注意力经济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６－００６５－０８

　 　 数字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脸书、微信、谷
歌、抖音等具有社交媒体性质的超大型平台具有了

极为显著的支配力。 超大型数字平台凭借数据、流
量、算力及交互优势，对新闻生产、出版乃至货币化

的全链条实现全息统御，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寡

头”。 一些超级平台滥用其掌握的传播权力，通过

实施新闻内容搭便车、拒绝开放关键数字设施、寻求

超过新闻版权边界的排他力等行为，对依赖平台的

新闻出版企业进行经济剥削，挤压其生存空间。 这

不仅构成新闻传播学上的论题，也成为反垄断法上

的重要关切。 国内一些研究已发现平台同时出现媒

体化和垄断化［１］ 、平台逻辑和媒体逻辑存在张

力［２］ 等问题，提出建立付费墙［３］ 、完善付费契

约［４］ 、创设新闻著作权集体管理机制［５］等建议，但
反垄断法的治理作用或多或少被忽略。 ２０２１ 年我

国发布的《反垄断法（修正草案）》要求执法机构应

依法加强媒体等领域的并购审查，２０２２ 年正式通过

的《反垄断法》指出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

制度。 但与活跃立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理上融

贯新闻传播和反垄断的交叉研究相对不足，未能较

好地为新闻出版业反垄断提供理论支撑。 有鉴于

此，笔者试图在分析平台滥用传播权力对新闻出版

业所造成的竞争损害的基础上，提出反垄断法架构

下的应对之策。

一、超级平台传播权力的表现及
可能引发的损害

　 　 超级平台已取得事实上能规训传播活动参与

者、制定传播活动规则、形塑传播秩序的权力，以致

其与新闻出版者之间呈现显著的非对称关系。 下文

将探讨此种传播权力的实践表现以及该权力滥用可

能导致的损害。
（一）超级平台拥有传播权力的实践体现

在传播活动的前端，超级平台拥有操纵新闻生

产的权力，成为“新闻把关人”。 一般认为，新闻出

版企业和数字平台处在相互制约的均衡状态，前者

依赖后者提供的分发渠道， 而后者离不开前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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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尤其在我国对新闻采编播发业务有限制性

规定的政策环境中专业媒体理应有一定的博弈能

力。 但现实情况却是新闻出版者对超级平台的依赖

远超过后者对新闻内容的渴求，二者之间出现明显

的权力落差。 这是因为超级平台牢牢把持着新闻的

分发渠道，大多数新闻出版商都需要通过超级平台

分发新闻，否则新闻内容的“能见性”将大打折扣。
一项针对国内网民的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前通

过微信平台获得新闻的网民比例为４０．２５％（观察样

本 １６１０８ 人），疫情后上升至８２．２６％（观察样本 ４６９４
人） ［６］ 。 这种通道和流量垄断能力使得超级平台在

新闻生产领域显现话语霸权，能够对新闻出版企业

进行规训和逆向选择。 后者为避免“不可见”的威

胁，或被迫签订不平等许可契约，或服膺扩张资本而

被超级平台“收编”。
在传播活动的后端，超级平台重塑了新闻产品

货币化的方式，不断挤压新闻出版业的利润空间。
传统新闻出版企业最主要的变现方式，就是将读者

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报纸版面、新闻栏目等吸引

的消费群体都是比较固定的，由此广告商根据自身

需求对相对稳定的用户注意力付费。 但超级平台颠

覆了这种广告供求模式，其强大的推荐算法能够实

现新闻产品及搭载广告的高精度投放，从而大幅增

加广告的边际收益，导致经济理性的广告商逐渐放

弃传统新闻出版商。 在美国，谷歌和脸书在线上广

告市场形成“双寡头垄断”，近几年几乎占据 ９０％的

增长份额。
（二）超级平台滥用传播权力的损害分析

一些学者对平台滥用传播权力所造成的社会性

损害进行充分揭示，主要有三方面体现。 第一，“算
法主导”而非“编辑主导”的新闻分发模式会形成信

息茧房现象［７］ 。 一些平台只向读者推送能令其产

生兴趣的新闻片段，并过滤噪声、压制异见，久而久

之会造成个体的信息窄化，加剧圈层分隔和社会分

化。 第二，传播权力的滥用会降低新闻质量，弱化新

闻的喉舌和社会公器功能。 新闻质量经济学分析揭

示新闻是需要成本的（调查性新闻更为昂贵），平台

传播霸权的形成不仅导致职业新闻出版企业的广告

收入不断萎缩，进而影响新闻投资，还会滋生假新

闻、伪新闻等信息失序问题，让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环

境更加恶化。 第三，在“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下，
一些平台会利用个性推荐算法向用户分发同质化、
煽动性、极端性、成瘾性的信息产品，这有可能造成

大规模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

效率下降［８］ 。
除上述社会性损害以外，平台传播权力的滥用

还会造成以竞争损害为代表的经济性损害［９］ ，但未

引起足够重视。 当出现相关市场过度集中、市场参

与主体的竞争能力显著下降、大量有效率的竞争者

被排出市场、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消费者福利被显

著减损等现象时，我们可以认为出现了竞争损害，而
上述表征在新闻出版领域或多或少都有体现。 例

如，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美国已有 １８００ 家报纸机构倒

闭，一些地区甚至没有一份当地报纸，出现“新闻荒

漠”现象［１０］ 。
段鹏、田野的研究指出，国内传统出版企业也遭

遇了大型电商平台的价格挤压和流通渠道束缚问

题，生存压力不断增大［１１］ 。 大量竞争者的衰败甚

至退市必然会导致相关市场的竞争强度和活性大幅

减弱。 再者，对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知识

型、技术型人力资源的减少也是相关企业竞争能力

大幅下降的表现。 当前新闻出版业不仅遭遇新闻公

共性危机，还面临职业危机，很多新闻出版机构已出

现不同程度的人才流失问题，甚至有研究指出个别

地区报业在五年内流失近四分之一的采编人

员［１２］ 。 如果相当比例的新闻出版企业出现竞争能

力弱化是因为产品竞争、内容质量、技术创新造成的

优胜劣汰，那此种迭代更新不仅无制度干预的必要，
反而是我们追求的竞争结果；但如果这种竞争能力

弱化归因于超级平台对传播权力的滥用、对新闻内

容的搭便车或是其他市场封锁行为，那么就意味着

相关市场产生了竞争损害，需要反垄断法及时介入。

二、传播权力控制方案的比较及
反垄断方案的价值

　 　 尽管权力是一个人言人殊的概念范畴，但仍可

以提炼一些共通性特征：一方面，权力方总能凭借其

在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压制对方，如何矫

正双方的地位失衡是实现权力控制的可能突破口；
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与运行总会对竞争秩序、传播

秩序等特定秩序造成损害，如何使这种负外部性内

化是控权方案的设计要点。 下文将通过不同传播权

力控制方案的对比分析，证成反垄断控权方案的

“比较优势”。
（一）传播权力控制方案的比较

１．矫正权力非对称性的方案

这种控制传播权力方案以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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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着眼于矫正权力关系中的非对称性，试图通过强

化新闻出版商的议价能力来实现控权。 ２０２１ 年，澳
大利亚议会正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议

价法案》，旨在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新闻付费议价

过程的公平性。 如果新闻出版商和数字平台无法达

成自愿性协议，国家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就会介入

其中，通过仲裁的方式确定一个对双方均有法律约

束力的报价；超级平台若不遵守这一报价，将面临巨

额罚款。 无独有偶，２０２２ 年美国国会议员艾米·克

洛布彻尔等提出议案以推动《新闻竞争与保护法

案》，该法案允许新闻出版企业抱团取暖，让它们通

过集体协调形成利益联盟，以便向脸书和谷歌争取

更有利的合作条件。
以上这些方案都是旨在通过强化弱势方议价能

力的方式限制媒介霸权，但也存在以下难以克服的

弊端。 第一，该方案合法性依据不足。 与欧陆一些

国家依法开征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数字税或链接税的

做法不同，强制议价制是基于个案式协商，无统一标

准，程序不透明，款项用途也不明确。 这些问题也导

致澳大利亚存在大量的反对意见，甚至引发过公众

的反对请愿活动。 第二，难以实现对议价程序的监

督。 不同于链接税是法定、公开和固定的，个案协商

的议价费率可能千差万别，如何确定合理价格并进

行有效监督始终是难解之题。 如果让政府介入大大

小小的议价商谈中，不仅使行政管理成本大幅度攀

升，而且可能让政府成为具体价格监督机构，会严重

束缚新闻出版市场的自由和效率。 澳大利亚个别地

区委员会就认为，强制议价法案提供了过多的权力

来干预自由市场，有可能扼杀创新。 第三，我国新闻

出版业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强制议价制的实施步履维

艰。 党媒、民媒和自媒体三者并存的多元格局，需要

立法者根据不同的媒体类型建构针对性的议价程

序、规则及监督机制，由此产生的昂贵制度成本实际

上已经宣示澳大利亚的议价模式在我国不具备合理

性土壤。
２．内化权力负外部性的方案

这种控权方案以欧盟为代表，着眼于解决传播

权力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试图通过征税使得外部性

成本内化（即庇古方案）。 ２０１９ 年欧盟正式通过的

《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引入了“链接税”条款，
规定聚合平台需要对使用新闻出版者新闻作品的行

为付费。 如果说澳方案存在“保护不周”的缺陷，那
么链接税又可能出现“保护过度”问题，因为这种征

税是通过赋予新设专有权（即新闻出版者邻接权）

的方式实现的。
从平台角度看，首先，数字平台需要向众多原子

化的新闻出版者获得传播相关作品的个别许可，否
则可能因侵权而需要应付大量诉讼，这意味着平台

要负担极为昂贵的协商成本。 立陶宛将《数字化单

一市场版权指令》转化为国内法过程中就引入强制

性集体管理机制，试图降低分散授权的交易成

本［１３］ 。 但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一直饱受效率低下、
管理组织税负重、存在垄断风险等诟病，是否适配我

国新闻版权体制尚待探索。 其次，一些欧陆国家早

已推行与欧盟链接税类似的功能等值物（如德国的

报刊出版者邻接权制度和西班牙开征的谷歌税），
但实施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德国在设置报刊出版者

邻接权后，谷歌当即宣布不再发布新闻内容与缩略

图，只发布新闻标题，这导致德国媒体通过谷歌获取

的流量遭遇“滑铁卢”，最终不得不向谷歌妥协。 这

是因为在智媒时代和平台时代的双期叠加下，新闻

出版企业对数字平台的依赖已积重难返。 此外，数
字税还很容易转嫁，超级平台可以把成本转移到终

端消费者身上。
从新闻出版者角度观察，新设邻接权会为其提

供巨大的维权和诉讼激励，让其可以在一些远端的

传播市场及衍生市场上主张经济利益，这可能造成

“诉讼爆炸”，影响传播效率。 事实上，我国版权制

度已经在不断强化对新闻作品的保护，２０１５ 年发布

的《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明确互联

网媒体转载他人作品不适用法定许可制，取消了网

络媒体的侵权安全港；２０２１ 年修订实施的《著作权

法》第 ５ 条适用除外规定将“时事新闻”修改为“单
纯事实消息”，认可新闻作品的版权保护资格。 在

此种背景下，创设独立的邻接权可能造成我国著作

权法体系内的重复保护［５］ ，会影响新闻传播的公共

性和效率性。
（二）反垄断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彭桂兵等提出借鉴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第三种方案［１４］ 。 数字平台掠夺新闻内容而

不合理付费的行为是一种搭便车行为，而反不正当

竞争法是规制搭便车的基础性法律。 在一些涉及新

闻聚合平台的纠纷中（如搜狐诉今日头条案），当事

人就主张数字平台聚合新闻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

争。 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微观市场行为监管法，
并不具有控制权力滥用的功能，超级平台实施的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并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规范射程。 微观法的定位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顶格

７６

规范传播权力：超级平台对新闻出版业的挑战与反垄断监管



财产罚通常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相比超级平台动辄几

十亿、上百亿的数字广告收入而言，可谓微不足道，
无法形成有效威慑。

实际上，我国竞争法体系中除了关注微观行为

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还包括具有权力控制、结构矫

正、秩序疏通等功能的反垄断法，后者的地位在市场

法治中更为显赫，被誉为自由企业大宪章。 在 ２０２１
年的阿里“二选一”垄断案中，我国监管机构作出高

达 １８２ 亿元的罚款决定，巨大的威慑和反霸权功能

由此可见一斑。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规范微观的不

公平竞争行为，保障竞争的质量和道德伦理性；而反

垄断法旨在保障竞争的数量和经营自由性，具有控

制市场霸权、促进经济民主、保障消费者选择多样性

等功能。 梅森·马克思指出，权力问题在历史上一

直是反垄断的领域［１５］ 。
通过反垄断法打破权力藩篱、维持一个良性竞

争性过程，对新闻出版业至少有以下几重价值。 第

一，在竞争性市场中，新闻出版企业可以与数字平台

达成体现意思自治的付费契约，通过“用脚投票”惩
罚那些不支付合理报酬、存在利益剥削或附加其他

不合理限制的数字平台，使其慢慢无人问津，沦为无

源之水。 第二，竞争性市场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新闻

产品，消费者可以选择更有质量的新闻，久而久之能

够推动新闻出版业由“技术为王”向“内容为王”的
良性模式跃迁。 第三，在竞争性市场中，公众可以听

到不同的声音，拥有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进而克服

“信息茧房”问题，缓解“回音室”效应。 第四，竞争

较少、过于集中的新闻出版市场可能易产生“媒体

俘获”现象，但当市场是分散的、媒体是多元的情况

下，相关资本“俘获”媒介和舆论的难度就会显著增

大。 第五，随着转企改制的深入，我国存在多种所有

制类型的新闻出版企业，数字平台也与不同类型的

新闻出版企业以多种方式合作或融合。 而反垄断法

强调竞争中立，要求所有市场主体都进行以市场表

现为基础的竞争，反对所有制偏见，强化反垄断监管

是有利于我国新闻出版市场化发展的。 互联网平台

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何塞·范·迪克直言：在为新闻

媒体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一个公平的市场以

及去对抗大型的分发平台方面，国家绝对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１６］ 。

三、超级平台滥用传播权力的
反垄断监管策略

　 　 反垄断法以巨大威慑力著称于世，其对新闻出

版业的介入必须满足自身严格的要件体系，否则易

产生威慑过度、干预过当等问题。 但遗憾的是，平台

经济的特殊性与新闻出版业自身的异质性相互叠

加，导致几乎每一项法律要件的分析都遭遇障碍。
因此，必须对既存体系进行调适，才能使反垄断法成

为规范传播守门人的有效装置。 霍华德·舍兰斯基

指出，政策制定者应对反垄断工具箱进行优化，并发

展专门应对媒体市场挑战的执法方法，这样才能更

好地保护媒体竞争［１７］ 。
（一）对相关市场的界定

１．既有界定范式的弊端

界定相关市场是反垄断分析的起点，只有找准

相关市场才能明晰垄断的边界，避免干预过当或不

足。 笔者认为，没有准确界定相关市场是阻碍反垄

断法在新闻出版领域发挥功效的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出版企业和数字平台处在

不同的竞争环节，前者是处在上游市场的新闻内容

的生产者和出版者，平台则是下游市场控制分发渠

道的新闻产品“分销者”，消费者及广告商则是新闻

产品及附带广告价值的终端购买者。 三者之间的逻

辑关系见图 １－Ａ。 在美国发生的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新闻集团

诉 Ｆｌｙ 平台一案中，法院认为作为新闻内容生产者

的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与作为传播者的 Ｆｌｙ 平台不存在直接竞

争关系，很难判断 Ｆｌｙ 的新闻聚合行为是否会对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形成直接的市场损害。 但是，主张超级平

台与新闻出版企业不具有竞争关系、不在一个市场

的观点，会导致前者逃脱反垄断法监控，从而造成进

一步推动传播霸权化的后果。
事实上，超级平台不仅控制新闻分发，而且将垄

断势力向前延伸到新闻生产环节。 对于非时政新

闻，“新闻写作机器人”（如今日头条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ｂｏｔ、百
度 ｗｒｉｔｉｎｇ－ｂｏｔｓ 等）的出现使得超级平台具备批量

化、高效率生产新闻信息的能力；大量的自媒体也成

为超级平台的“知识劳工”和“新闻佃农”，不断为平

台提供廉价的自制产品，凡此种种都会对新闻出版

企业形成“挤出效应”。 对于严肃性的时政新闻，无
采编资质的超级平台可以抓取、聚合不同来源的新

闻标题、摘要、缩略图和内容片段，再通过个性化算

法向数以亿计的用户订阅源精准推送。 这种行为表

面上构成简单的“转发”行为，但在信息洪流时代，
“碎片新闻”已能满足消费者的新闻需求，可视为独

立的“出版”行为，对原始新闻形成令人不安的“替
代效应”。 一些平台或对抓取来的新闻零敲碎打、
重新整合并添附精准广告，加工成千人千面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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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简报”；或采取滚动播放、旋转木马式呈现、热搜

或头条栏显示等方式，将相关新闻的故事高点或关

键提要向用户生动展示；或超出版权法合理使用的

范围，大量使用高质量的新闻图片或使用超过合理

比例的新闻片段；或赤裸裸地违规进行时政新闻的

采编（２０２２ 年我国网信部门就对传播平台违规采编

新闻展开执法）。
上述种种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独立的新闻产品

的生产、再生产或出版，进而与新闻出版企业形成直

接竞争。 新闻出版企业与超级平台分属新闻产业链

上下游、不构成竞争的观点，不仅无法反映超级平台

传播霸权的全貌，无法解释很多国家都存在的平台

崛起而新闻出版商式微的此消彼长现象，而且让大

量限制新闻出版业竞争的行为无法被识别，因为现

代反垄断法认为绝大多数产业链上的纵向限制对竞

争是利大于弊的。

图 １　 三种相关市场界定逻辑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平台、新闻出版者、终
端用户、广告商构成一个多边市场（见图 １－Ｂ）。 但

对于多边市场的界定恰恰是数字时代反垄断执法遭

遇的一大难题，无论是界定多个市场还是直接将平

台生态整体视为一个相关市场的主张，抑或直接

“跳过”相关市场分析的观点，都聚讼纷纭，无法形

成共识。 有论者直言多边市场理论引发了“专家之

战”，徒增反垄断分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稀缺

的司法资源带来沉重的负担［１８］ 。 更为重要的一点

是，多边市场分析的一个理论前设是不同市场侧的

群体能够彼此提供收益，即具有网络交叉外部性。
例如，网约车平台上用户数量越多，司机收益越大；
反之，司机形成规模效应，用户打车更加便利。 但是

新闻出版市场的情况则不同，假设其构成一个读者

和广告商组成的多边市场，很多情况下读者并不关

心报纸上的广告，广告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增大反

而会造成读者的流失。
２．新闻注意力市场的提出

近年来，相关市场理论也在不断更新，技术市

场、创新市场、数据市场等新的界定框架逐渐获得认

可。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呼吁关注“相关注意力

市场” ［１９］ 。 拥有数据和算法优势的大型平台加速

对消费者注意力的围猎，让注意力变得愈发稀缺、商

品属性也愈发凸显。 在不同的注意力中，新闻注意

力是一种占据相当大份额的重要类型，因为每个消

费者几乎每天都有了解最近发生事实（也即新闻事

实）的需求。 具有媒体性质的即时通信平台、社交

平台、短视频平台、新闻聚合平台等与新闻出版企业

其实就在同一个争抢用户对新闻注意力的市场上进

行激烈竞争。
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新闻注意力为产品的单一分

销市场（见图 １－Ｃ），并不需要陷入复杂且模糊的多

边市场分析。 具体而言，数字平台或新闻出版企业

都在用新闻信息产品或服务换取用户的注意力（属
于易货交易），然后出售给广告商。 广告商购买的

不是用户数据，也不是新闻信息产品，而是被消费者

关注和选择的机会。 尽管在与新闻出版企业的交易

中，消费者有时也需要付费（如订阅模式），但该费

用通常很低，注意力及其对应的广告价值才是新闻

出版商的核心关切。 在数字时代，推送新闻信息同

样是很多数字平台虹吸注意力的主要方式，导致平

台出现“媒体化”趋向。 这也说明数字平台早已加

入注意力的争夺，与传统新闻出版企业处在同一水

平市场上。
但是，我们的分析不能止步于此，因为新闻注意

力市场仍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市场，其内部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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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差异。 如消费者对政治新闻的关注与对体育

新闻的关注不能等同，对于广告商而言，这是截然不

同的注意力商品，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细分市场。 政

治、体育、经济、社会等不同新闻可能会产生不同的

新闻注意力细分市场，本地新闻、全国新闻、国际新

闻等同样可能因吸引不同类型的注意力而构成不同

的市场。 例如，Ａ 市居民可能对全国性时政新闻和

本市社会新闻感兴趣，而对 Ｂ 市的都市日报漠不关

心，这意味着对全国性时政新闻的注意力可能构成

一个市场，而对本地社会新闻的注意力单独构成另

一个市场。 如果把目光聚焦本地新闻注意力市场

上，已经有学者发现平台媒体运营的本地频道（如
今日头条的“杭州频道”）对地方其他媒体形成严重

挤压［２０］ 。
（二）滥用行为的规制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平台垄断

行为，找到相关市场后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判定相

关平台在该市场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超级平

台的新闻产品或服务通常都是免费的，如果沿用以

往以价格为中心的认定体系，会导致相关平台的市

场力量无法被准确测算。 实际上，在一个围绕用户

新闻注意力进行竞争的相关市场中，广告收入（指
标 １）、活跃用户数量（指标 ２）及用户花费时长（指
标 ３）是更能反映市场份额的有效指标。 对于指标

１，广告营业收入越高，说明平台或新闻出版企业掌

握的注意力资源对广告商越有价值，市场影响力就

越大。 谷歌和脸书在美欧市场获得广告收入的绝大

部分，说明其在相关注意力市场拥有显著的支配力。
对于指标 ２，活跃用户规模对广告商会产生巨大的

吸引力，因此也能用来表征市场主体的注意力份额。
对于指标 ３，用户花费时长也是重要指标，因为对特

定产品花费的时间越长，说明用户投入的注意力

越多。
如果根据上述三个指标认定数字平台在相关注

意力市场具有支配地位，那么相关平台就应当负担

更高的竞争审慎义务，其可以通过新闻产品的价格

和质量竞争来赢得注意力份额，但不得凭借其支配

地位实施滥用行为。 以下几类滥用行为应予以重点

规制。
第一，如果超级平台通过一些诱导性技术（如

推送煽动性或极端性新闻）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长，
或者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给用户加载过量的广告，
那么这些行为相当于向消费者收取了超市场水平的

注意力成本，其行为恶性与我国反垄断法禁止的垄

断高价行为并无二致。 ２０２０ 年美国一些州对脸书

提起反垄断诉讼，其中的一项指控就是脸书旗下的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三年内广告负载量增加了一倍多。 垄断

高价会导致消费者遭受“价格损害”，而过度收取注

意力成本会导致用户出现注意力疲劳、心理损害及

隐私损害等“质量损害”。
第二，超级平台爬取或聚合新闻出版机构生产

的新闻信息时（包括内容片段、摘要、图片等），如果

不足额支付至少能填平新闻生产成本的合理费用，
那么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低

价行为，即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新闻产品。
第三，一些超级平台已成为传播链条上无法绕

开的瓶颈性设施，如果其无正当理由，拒绝新闻出版

企业访问平台，禁止媒体机构账号入驻，或者实施其

他禁止使用平台传播渠道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就

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拒绝交易行为。
第四，如果超级平台没有正当理由，要求新闻出

版企业只能向其提供新闻信息或者只能通过该平台

分发新闻，那么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

止的强制交易行为。 谷歌推出一种名为加速移动页

面（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ａｇｅｓ，简称 ＡＭＰ）的技术，要
求新闻出版商都必须使用 ＡＭＰ，非 ＡＭＰ 格式的新

闻将被搜索降权而失去关注度。 然而 ＡＭＰ 并不是

开源技术，被认为是谷歌独家控制的技术标准，这就

相当于变相限定新闻出版商只能通过谷歌传播新闻

而无法选择其他平台，有强制交易之嫌。 值得警惕

的是，国内一些平台也开发了类似技术，如百度的移

动网页加速器（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Ｐａｇｅｓ，简称 ＭＩＰ）技术

事实上就是 ＡＭＰ 的功能等值物。
第五，如果超级平台没有正当理由，让新闻出版

企业接受不合理的条款或条件（如不公平的收入分

享协议、过于宽泛的版权许可等），那么这种行为就

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

为。 美国非营利性组织新闻媒体联盟的调查就指出

谷歌迫使新闻出版企业接受不公平条款，如许可谷

歌在相当长的期限内可以复制、存储、缓存、托管大

量 ＡＭＰ 格式的新闻产品，并有权直接向用户供应，
授权谷歌在谷歌新闻之外的其他新应用（如谷歌发

现、谷歌语音）上使用这些新闻产品［２１］ 。
第六，如果超级平台无正当理由，通过干预搜索

排名、控制热搜等方式对新闻出版企业实行差别待

遇或优待自己投资、控制或自营的新闻业务；或是向

用户推送新闻产品时投放针对其心理脆弱性的广

告、进行不同强度和频率的广告推送，那么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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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差别待遇行为。
（三）媒体并购的监管

新闻出版企业适度集中能够发挥规模经济效

益、提高传媒效率，但过度集中也存在限制竞争、构
筑进入壁垒、减少媒体多样性等风险。 这意味着反

垄断法中的并购控制这一事前审查机制应当发挥重

要功用。 有学者已关注到传媒融合的反垄断规制问

题，并根据广告收入测算了报业和出版业的市场集

中度，得出全国性市场的集中程度偏低、一些区域性

市场出现垄断的结论［２２］ 。 但该观点忽略了社交、
短视频、资讯等媒体型平台的市场份额，用户注意力

既是新闻出版企业的生命线，也是上述数字平台争

相追求的产品，二者在相关新闻注意力市场上构成

直接竞争。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腾讯等平台

瓜分了国内大部分数字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又是

注意力份额的重要指标。 这些情况表明，相关新闻

注意力市场已比较集中，因此超级平台参与的涉及

新闻出版业的并购需要予以一定的关注。 默多克旗

下的 ２１ 世纪福克斯公司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案

中，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就指出拟议的合并将创

造一个拥有更大注意力份额的新实体，影响媒体的

多元化，并最终禁止该合并。
国内新闻出版领域已出现合并浪潮，产生了上

海报业集团、天津海河传媒集团等大型传媒集团，但
当前对市场竞争影响更大的传媒融合往往由超级平

台引发。 例如，阿里巴巴的并购战略中媒体一直是

核心板块之一，其投资收购了猎云网、虎嗅网、３６
氪、北青社区报、南华早报等媒体；腾讯则投资搜狐、
趣头条、财新传媒等，还直接或间接拥有大量省级传

媒集团的股份。 超级平台向媒体的资本扩张已引起

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２０２２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

阿里巴巴收购第一财经传媒案作出行政处罚，指出

该案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对其

进行 ５０ 万元的行政罚款。
但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的并购审查主要关注经

营者集中造成的价格损害，未能兼顾不同行业的异

质性，也不够重视并购造成的非价格层面的质量损

害（如新闻多样性下降、隐私损害、注意力损害等）。
因此，在并购审查过程中进行以下两方面的改良是

有必要的。
一方面，２０２２ 年我国新修订的《反垄断法》第

３７ 条明确指出应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

度，而考虑不同行业的特殊性是分类审查的题中应

有之义。 对于新闻出版行业，应将“并购对消费者

注意力的损害”和“并购对媒体多样性的影响”纳入

并购审查标准体系。 具言之，执法者应当分析涉及

新闻出版企业的并购是否会导致用户的注意力成本

增加，如合并后用户阅读同样的新闻是否需要观看

更多数量的广告，个性化广告的推送数量和强度是

否显著增加，消费者在新闻产品上的停留时间是否

显著变长，活跃用户数量是否不合理增长等。 执法

者还应分析并购是否会导致媒体多样性下降。 多样

化的媒体能够抑制“信息茧房”，强化社会监督和促

进民主，避免新闻职业伦理被市场工具伦理取代。
如果并购导致新闻出版企业的数量不合理降低和类

型减少（如都市报、日报、周报减少）且无正当抗辩

理由，那么执法者应考虑禁止集中。 执法者尤其应

关注并购对地方媒体多样性的影响，避免出现“本
地新闻的死亡”。

另一方面，监管者应当重点审查新闻出版行业

存在的扼杀式并购。 完成巨额资本积累的超级平台

热衷收购具有竞争威胁的初创企业，这类猎杀未来

潜在挑战者的并购在媒体领域也极为盛行。 虎嗅

网、陌陌、优酷土豆、３６ 氪等互联网媒体都被超级平

台收入囊中，“创业—融资—被收购”成为初创媒体

的“宿命”。 当超级平台出于关闭、封锁的目的，收
购可能颠覆超级平台新闻业务模式的初创媒体或掌

握重要创新技术的初创媒体时，或者出于破坏竞争

对手构筑独立分发渠道努力的目的，收购一些新闻

出版企业设立的新兴平台或网媒时，执法者应依法

主动进行调查处理，防止相关并购对媒体竞争和创

新形成更严重的破坏。

结　 语

眼球经济下超级平台和传统新闻出版商本质上

是在一个争夺用户注意力资源的相关市场进行竞

争。 一些超级平台逃避了“公共看门人”职责而沦

为“信息贩卖者”，不断压榨稀缺的注意力资源。 因

此，强化反垄断监管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 但是，具
有强威慑性的反垄断法有较高的适用门槛，这意味

着对于平台传播霸权的治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还
需要引入其他补充机制。 例如，除依靠反垄断“干
预之手”控制平台传播权力的滥用，还需要财税法

的“扶持之手”对传统新闻机构予以财政支持，尤其

要提高对地方一级新闻出版机构的专项补贴。 除了

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拆除超级平台封闭性的

“丛林法则”；还要调动自下而上的行业自律和平台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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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①，引导超级平台形成开放性的“天空法则”。
在正在到来的元宇宙和 Ｗｅｂ３．０ 时代，超级平台又

掀起新一轮的媒介技术军备竞争［２３］ ，将对消费者

的注意力形成更显著的控制，这要求研究者应对平

台传播权力的治理议题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注释

①针对当前国内一些超级平台的内容过滤机制存在的审核人员或算

法缺失新闻专业性、审核标准模糊易变、监督机制尚付阙如等问题，
可以由具有职业和专业优势的行业协会牵头制定具体的审查指南。
２０１６ 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制定了《电视剧内容通则》以提

供审核指引，这种反身性治理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１］陈默．数字化驱动下的平台型媒体崛起［ Ｊ］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２０２１（４）：１６８－１７７．

［２］白红义．“平台逻辑”：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

［Ｊ］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２）：１０２－１１０．
［３］陈昌凤，霍婕．权力迁移与关系重构：新闻媒体与社交平台的合作

转型［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１８（４）：５２－５６．
［４］刘海明，刘佳莹．版权契约：新闻内容付费的博弈与平衡［ Ｊ］ ．青年

记者，２０２１（５）：８８－９０．
［５］谢宜璋．融媒时代平衡聚合平台与新闻媒体版权冲突的三重进路

［Ｊ］ ．新闻界，２０２１（１１）：８７－９６．
［６］匡文波．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人们的新闻阅读习惯了吗？ ［ Ｊ］ ．编辑

之友，２０２１（１０）：２８－３４．
［７］凯斯·Ｒ．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Ｍ］．毕竞悦，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８．
［８］孙瑜晨．数字平台成瘾性技术的滥用与反垄断监管［ Ｊ］ ．东方法

学，２０２２（６）：５８－７１．
［９］周鹍鹏．区块链视域下数字媒体平台反垄断治理的新思路［ Ｊ］ ．中

州学刊，２０２２（１１）：１６４－１７２．
［１０］ＧＡＯ Ｐ， ＬＥＥ Ｃ， ＭＵＲＰＨＹ 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０（２）：４４５－４６７．

［１１］段鹏，田野．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出版业的发展变局［ Ｊ］ ．现代出

版，２０１５（６）：５－７．
［１２］高金光，张靖，施宇，等．失衡与重建：河南传统媒体人才流失状

况调研报告［Ｊ］ ．新闻爱好者，２０１８（１１）：８－１２．
［１３］ＳＺＩＬáＧＹＩ Ｚ． 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Ｓ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５－０４） ［２０２３－０３－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ｔｏｓｅｖｉｃ． ｃｏｍ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４６１８．

［１４］彭桂兵，陈煜帆．取道竞争法：我国新闻聚合平台的规制路

径———欧盟《数字版权指令》争议条款的启示［ Ｊ］ ．新闻与传播

研究，２０１９（４）：６２－８４．
［１５］ＭＡＲＫＳ Ｍ． ＢＩＯ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ｏ⁃

ｌｉｓ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Ｏｖ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 ． ＵＣ Ｄａｖ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
（１）：５１３－５９０．

［１６］何塞·范·迪克，张志安，陶禹舟．平台社会中的新闻业：算法透

明性与公共价值：对话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杰出教授何塞·范·
迪克教授［Ｊ］ ．新闻界，２０２２（８）：８９－９５．

［１７］ ＳＨＥＬＡＮＳＫＩ Ｈ Ａ．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ａｗ ａｓ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Ｍｅｒｇ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Ｊ］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２）：３７１－４２２．

［１８］ＨＡＷ Ｒ．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ｉｎｇ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Ｊ］ ．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３）：１２６１－１３０１．

［１９］ＮＥＷＭＡＮ Ｊ Ｍ．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ｒｍ［Ｄ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１－ ２９） ［２０２３－ ０３－ 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３７４５８３９．

［２０］曾薇．数字平台垄断阴影下新闻业的危机与破局：美国警报和中

国观照［Ｊ］ ．未来传播，２０２１（３）：５１－５５．
［２１］Ｎｅｗ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ｏｗ Ｇｏｏｇｌｅ Ａｂｕｓｅｓ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ｒｍ Ｎｅｗ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ｕｒｔ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ｍ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６－１８） ［２０２３－０５－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ｍｅｄｉａ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Ｆｉｎａｌ －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Ｊｕｎｅ－１８－２０２０．ｐｄｆ．

［２２］肖叶飞．传媒产业所有权融合与反垄断规制［ Ｊ］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３（４）：１０３－１１１．

［２３］焦宝，苏超．智能传播伦理的技术人性与向善逻辑［ Ｊ］ ．中州学

刊，２０２１（１２）：１６６－１７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ｐ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ｕｎ Ｙｕｃｈ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ｅｙｅｂａｌ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ｐ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ｕｓｅｒｓ’ｎｅｗ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ｆｒｅｅ－ｒｉｄｉｎｇ，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ｅｒｓ ＆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ｍａｙ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ｌａ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
ｂｏｒ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ｌａｗ ｈ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ｆｉ⁃
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ｎｅｗ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ａｗ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责任编辑：一　 鸣

２７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